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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109年12月10日衛部顧字第1091963056號公告「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

基準」 

貳、 目的 

一、 提供長照需要者居家式的專業服務。 

二、 提供長照需要者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減輕家庭之照顧負擔。 

三、 提供居家式多元化的長期照顧服務。 

參、 服務對象與資格限制 

一、 實際居住於高雄市之非機構安置個案，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評估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 級(含)以上且

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一） 65歲以上老人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三） 55-64歲原住民 

（四）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二、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之長照需

要者，僅給付「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之 30%，並限用於專業服

務照顧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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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復能服務目標 

一、 充分發揮個案潛能，提升個案自主生活能力。 

二、 降低照顧者的心理壓力與身體負荷。 

三、 針對個案期待之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以下稱 IADLs）及日常 

   生活活動（以下稱 ADLs）能力之 1項（含）以上達到復能或   

   增加獨立活動能力。 

伍、 執行復能服務規定 

一、 執行人員資格 

（一）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3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職

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心

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二） 各特約單位須組成 ADLs/IADLs 復能照護(CA07)跨專業團

隊，需包含 3種職類之醫事人員，三種職類之醫事人員中

至少一人為職能治療人員或物理治療人員。 

（三） 依據衛部顧字第 1081960191 號，專業服務有賴各專門職

業人員間之跨專業合作，爰於專業服務之執行人員納入可

提供服務之醫事人員職類。惟各專門職業人員專業各有不

同，醫事服務業務執行人員資格亦受相關醫事人員法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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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故服務範圍涉及專門職業法規規定者，自仍應符合各

該規定。 

二、 復能服務期限:以12週為首次派案原則。 

三、 派案方式 

（一） 輪派：依本市特約區域由照管中心照顧管理專員（以下稱

照專）/A級單位個案管理員（以下稱 A個管）輪派方式。  

（二） 指派：原開案單位或個案指定服務單位(須受本市特約區

域限制)。 

四、 復能服務流程 

（一） 評估與擬訂復能計畫 

1. 專業人員接案後，依據長照管理中心照管專員評估個案之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中ADL、IADL及問題清單等結果，先

了解個案概況。 

2. 第二次服務前完成與個案及家屬討論和簽定復能照護使用

說明說明書，了解其最重視、最困擾、最希望解決或改善的

復能問題，依個案之期待、實際生活狀況及環境，評估個案

之潛能。 

3. 依據個案期待之復能項目，以12週3組的規畫來達成復能目

標及服務計畫，但若個案狀況複雜性較高，需要跨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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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長時間的介入，可建議核定CA07 4組16週。 

4. 若復能人員和案家討論後服務目標和照專/社區整合型服

務中心不同，需聯絡照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並異動通報。 

（二） 提供服務 

1. 第3次服務前，需會同照顧服務員或家屬共同參與，並運用

於個案日常生活中。 

2. 服務過程，個案若需其他專業人員協同執行復能服務，可與

簽定合作意向書之專業人員共同執行。 

3. 若評估個案有其他問題需其他專業服務介入，請與長照管

理中心照管專員或A個案管理員聯繫，與個案/家屬確認後

進行計畫異動。 

（三） 製作紀錄 

1. 第二次服務後及最後一次服務後需完成「長照2.0復能服務

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附件一)。 

2.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附件三)。 

3.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醫事人員法規規

定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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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專業人員之培訓 

一、 依據衛部顧字第第 1091963185 號，自 110 年 1月 1日起，凡

執行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中 CA07、CB01-CB04及 CD02 等

項目之長照專業服務人員，應完成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

平台之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礎訓練。 

二、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長照人

員應自認證證明文件生效日起，每六年接受下列課程，積分合

計達一百二十點以上，方可換照。 

（一） 專業課程。 

（二） 專業品質。 

（三） 專業倫理。 

（四） 專業法規。 

三、 本市將委由專業團體辦理繼續教育，由參訓學員自費參加，執

行 ADLs/IADLs 復能照護(CA07)特約人員須 2 年內完成上該課

程，才可做為續約條件。委辦單位及上課時數由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長期照顧中心公佈。  

柒、 作業流程 

一、 評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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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長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 CMS 第 2-8 級且有復能服務需求之個

案，於計畫簡述-“個案/家屬期待”註記『個案最想要解決或

改善的 ADL、IADL的問題』，核定 12週 3組復能服務。 

二、 服務照會： 

（一） 照管專員/A 個案管理員於「衛福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

台」(以下簡稱照管系統)進行照會，並於「衛福部照顧服

務管理資訊平台」進行照會服務項目也在該系統的「額度

設定」欄位中調整每月可服務數量。 

（二） 一般個案特約單位應於照會後三個工作天內於「衛福部照

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進行回覆，內回覆處理情形含預計

開始服務日期、提供服務人員姓名和電話，收案後 5個工

作日內完成第一次服務，並同步於照管系統進行「異動通

報」告知預期”結束”服務日期。無縫案特約單位應於照

會或轉介後 1 個工作天內回覆處理情形內回覆處理情形

含預計開始服務日期、提供服務人員姓名和電話，並於照

會或轉介後3個工作天指派照顧服務員提供第一次服務。 

（三）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依限提供服務，應協助辦理轉案。

另，於照管系統派案三個工作天內回覆且異動通報及電子

郵件方式回覆「高雄市長照 2.0專業服務個案轉案單」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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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照管中心照專、A 個管並電話通知本局承辦人員知悉。 

（四） 另於第二次服務前依照長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

計畫書(附件一)初評和完成高雄市長照 2.0 復能照護服

務使用說明書(附件二)及第二次服務後 7 個工作日內以

電子郵件方式回傳「長照 2.0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畫

書﹕初評紀錄」予轄區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 

（五） 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服務前，須確認照管系統照會之 QD141、

QD152 每月可服務之額度和數量，若超出照顧計畫核定之

額度和數量，將應不予支付該部分之費用。若因個案狀況

需調整額度和數量，應事先和照管中心/A個管連絡討論，

經同意完成照管系統照會之 QD141、QD152 每月可服務之

額度和數量，才可提供服務。 

（六） 專業人員每週至多服務 1次，以星期日為當週第一天，星

期六為最後一天,服務的排定不可採上周的星期六與當週

星期日連續排定，(多元復能服務亦相同)。 

（七） 專業人員於第三次服務前，需會同家屬或提供服務的照顧

服務員共同參與，教導他們在平時可在專業人員不在時，

鼓勵個案執行動機及落實居家訓練功課。 

（八） 專業人員若評估需其他專業人員共同協助執行，可與簽訂



8 

合作意向書之本局復能服務特約單位之專業人員共同執

行 

（九） 若服務過程中，案家有特殊狀況，需聯絡照專/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並異動通報。 

三、 結案： 

（一） 專業人員完成 12 週(3 組)後即停止服務，若因不可抗拒

因素無法 12 週完成，且復能目標未改變仍有復能提供之

需要，復能服務特約單位需於「衛福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

平台」進行異動通報照管專員/A 個案管理員，經同意完

成「衛福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專業服務目標管理服

務期程時間重新設定，始可於新的期程規範內續執行該項

服務。 

（二） 停止服務(結案)後 7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長

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結評報告」及拍照

或掃描 mail 高雄市復能照護使用說明及復能書面指導紀

錄交予轄區照管專員/A個案管理員，另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4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0356 號函，服務單位應

於停止服務(結案)後 7 個工作日內，應登錄於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系統完成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之專業服務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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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內容。 

（三） 依據衛福部復能指引，結案標準的考量面向如下： 

1. 個案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完成個案

訓練目標。  

2. 已達初評復能訓練目標。  

3. 照顧者（如居服員或家庭照顧者）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

以正確的運用活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

助個案發揮最大的功能。  

4. 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後，仍未有明顯

進步。  

5. 經過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個案與照顧者無法配合復能服務。  

6. 經復能評估後，個案已無意願/潛力，經說明後，予以結案。  

7. 心智障礙類個案，完成階段性目標。  

四、 延案： 

（一） 若於完成第 8次服務後，專業人員評估有申請延案需求，

延案組數為 1 組，專業人員於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提

出延案申請並填寫「長照 2.0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畫

書」之『延案申請』，須經復能服務特約『督導』審查結

果為”建議予以延案”並簽章後，再提交「長照 2.0 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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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延案申請」(附件一)資料向

長照管理中心、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提出申請，參考照管

專員或 A 級單位個管員之建議，再送交延案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 

（二） 延案審查結果為”同意延案”者，將 MAIL 寄送「高雄市

府衛生局長照中心復能延案審查結果通知單(如附件七)」

通知轄區照管中心、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特約單位，由

照管專員或 A 級單位個管員照會新增 1 組服務後繼續提

供服務。 

五、 新復能問題申請： 

    依據109年10月16日衛部顧字第1091962554號函，專業服務計畫

結案後，個案及主要照顧者應就原服務訓練所指導之內容於日常生活

中加強自我訓練，以維專業服務之效益，於短時間內不應有新目標之

訓練需求。倘有新目標訓練之需求且為同代碼之照顧組合則需間隔90

天，俾利下一階段訓練與學習成效。 

六、 請依本局相關規定時間內辦理核銷事宜及完成登打「衛福部照

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服務紀錄，請參閱契約書辦理。 

備註: 

一、 有關個案使用居家服務情形可由「衛福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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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服務照會』查詢。 

二、 「照顧服務員配合專業服務」（AA03）: 

（一） 為照顧服務員至少 1 次，於專業服務提供者提供專業服

務時同行及學習，且須同時段提供居家照顧(以下 BA 碼

之一：BA01~BA05、BA07、BA12~BA15、BA17d1、BA17d2、

BA17e、BA23)，並參與或協助執行後續長照需要者專業服

務計畫。 

（二） 其照顧服務員搭配次數由特約單位人員評估，每個專業服

務照顧組合(C碼，不含 CC01)只能申請 1 次費用(由居家

服務單於照管系統申請核銷)。 

（三） 照顧服務員須執行與該專業服務相關之照顧服務，並完整

參與長照需要者專業服務照顧組合後申請。 

三、 若專業服務和居家服務人員搭配過程需協助和有異常狀況，請

聯絡照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並異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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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復能照護作業流程 

階段 權責 流程 資訊平台/表單 備註 

1.核定

照顧計

畫 

 

2.派案 

照管專

員/A個

案管理

員 

 

 

 

 

 

1. 計畫簡述-『個案/家屬期

待』註記”個案最想要解

決或改善 ADL或 IADL的問

題。 

2. 照管系統進行照會。 

 

3.提供

服務 

服務單

位 

 

 

 

 

 

 

 

 

照專/A

個管 

 

 

 

 

 

 

 

 

 

 

 

 

 

 

 

3. 一般個案，照管系統 3 個

工作天回覆，派案後 5 個

工作日內提供服務，同步

照管系統進行『異動通報』

告知預期”結束”日期。 

4. 第二次服務前需依照長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

務計畫書(附件一)初評和

完成高雄市長照 2.0 復能

照護服務使用說明書(附

件二)及第二次服務後 7

個工作日內 mail「長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

務計畫」初評報告給照專

/A個案管理員。 

5.照專/A 個管於照管系統設

定停止服務日期。 

每週最多

服 務 1

次 ,週數

的計算以

星期日為

第一天 ,

星期六為

最 後 一

天 ,服務

的排定不

可採上周

的星期六

與當週星

期日連續

排定。 

4.結束

服務 

服務單

位 

 

 

 

 

 

6.若於完成第 8次服務後，專

業人員評估有申請延案需

求，請依延案申請流程提

出。 

7.結束服務後之 7 個工作日

mail 結評報告及拍照或掃

描 mail高雄市復能照護使

用說明及復能書面指導紀

錄給照專/A個案管理員。 

 

 

 

 

 

12週 

5.個案

仍有復

能需求 

服務單

位 

 

 

 

8.於「長照 2.0復能服務評估

表暨服務計畫書」結案建

議內敘明問題與原因 

9.通報照管中心 

 

核定 12週 3組 

接案 

派案服務單位 

第一次服務 

第三次服務前 

會同照顧服務員

或家屬協同執行 

續提供服務 

復能服務

結案 

個案有其他 

復能問題 

延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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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復能照護延案審查 

一、 目的:建立本市復能照護特約單位內部督導與外部審查機制，以提升服務

品質。 

二、 延案申請與審查方式 

（一） 專業人員於第 8 次服務結束後提出，於照管系統申請目標延案，並

依照本市延案報告格式經復能服務特約單位督導審查為『建議延案』

並簽章，送交轄區照管中心、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提供意見，再交本

局承辦人提交審查小組。 

（二） 本局設有延案審查小組，聘請外部專家擔任小組成員。 

（三） 一週內經延案審查小組完成審查後，以電子郵件將「高雄市府衛生

局長照中心復能延案審查結果通知單」同步發送轄區照管中心、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特約單位進行系統作業等後續事宜(附件六)。 

（四） 請參閱復能照護延案申請流程。 

 

 



14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復能照護延案申請流程 

階段 權責 流程 資訊平台/表單 備註 

延 

案 

申 

請 

服務提

供單位 

 

 

 

 

 

 

 

 

 

 

 

「長照 2.0復能服務評估

表暨服務計畫書」之『延

案申請』 

 

 

 

 

 

 

 

*由單位

督 導 提

交 延 案

申 請 資

料 給 照

專/個管 

審 

查 

階 

段 

長照管

理中心

/ 社 區

整合型

服務中

心 

 

 

 

 

           

 

               

 

 

 

 

 

 

 

 

 

一週內經延案審查小組

完成審查，MAIL寄送「高

雄市府衛生局長照中心

復能延案審查結果通知

單」通知轄區照管中心、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特

約單位。 

審查結果為同意延案，照

管中心/個管員於照管系

統進行後續作業。 

* 照 專 /

個 管 將

延 案 申

請 資 料

送 長 照

科 承 辦

洪瑞徽 

 

結 

評 

服務提

供單位 

 

 

 

結束服務後 7 個工作日

mail 結評報告給照專/A

個案管理員。 

 

 

 

第 8次服務後 

評估有延案需求 

經內部督導審核 

不建議延案 建議延案 

   

延案審查小組 

審查 

不同意延案 同意延案 

完成後結評 

新增 1組 

   

   

   

參考個管員意見 

參考照管專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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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復能照護服務品質抽查及審查 

一、 目的:為使民眾接受有品質之復能照護，擬藉由抽查及復能照護

審查小組以書面審查方式了解特約單位執行情形，以提升本市

復能照護服務品質。 

二、 抽查方式說明 

（一） 本中心將不定期進行品質抽查，以電訪、家訪、單位訪查、

系統核對等方式進行，抽查內容如長照 2.0 專業服務抽查

表(附件五)。 

（二） 品質抽查結果如違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 2.0專業服務契約」，依契約規範辦理。 

三、 書面審查方式說明 

（一） 本局每年不定期抽查「長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

畫書：結評報告」及復能書面指導紀錄進行書面審查，審

查重點為：1.復能服務紀錄表單完整性。2.復能介入目標、

服務計畫與指導內容之關聯性、可行性。3.整體復能目標

達成情形。審查指標如附件四。 

（二） 特約單位以服務量按比例抽查，服務單位及專業人員資料

將於書面審查作業中隱藏處理。 

（三） 審查結果為未達審查標準者，將函請服務單位限期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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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措施，並針對同一治療師於改善措施實施後，若仍未改

善，將暫不派新案予該名治療師 3個月。重新派案後，再

進行抽審，若仍未達審查標準者則半年內不派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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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件 

附件一高雄市長照 2.0 復能服務評估表暨服務計畫書 
照會日期： 年 月 日 初評日期： 年 月 日 結評日期： 年 月 日 

照管專員：:               A級單位:              、個管員：             、電話：             

提供服務單位:                       、專業人員:                 、電話: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緊急聯絡人  電話  關係  

身 份 別 □1.一般戶□2.中低收 1.5-2.5倍 □3.低收入戶(未達 1.5倍)  

居住地  身分證字號  

核定照會服務項目/組數  CMS等級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是：第  類               □否 聘有外勞 □是□否 

個案摘要 

 

疾病： 

目前是否有自費或健保居家/醫院復建(頻率) ： 

 

是否有使用過長照居家復能(次數、復能目標、達成目標與否) ： 

 

日常活動表現： 

 

居家環境(個案活動空間)： 

 

案主目前使用輔具和狀況：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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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專員/個管員建議 

復能目標 

 

 

 

 

 

 

一、專業人員請依個案實際表現評估評估其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

(IADL)，請圈選方式填寫。   

ADL 
初評分數 結評分數  

IADL 
初評分數 結評分數 

好<------差 好<------差 好<------差 好<------差 

1.進食 10、5、0 10、5、0 1.使用電話 1、2、3、4 1、2、3、4 

2.洗澡 5、0 5、0 2.購物 1、2、3、4 1、2、3、4 

3.個人修飾 5、0 5、0 3.備餐 1、2、3、4 1、2、3、4 

4.穿脫衣物 10、5、0 10、5、0 4.處理家務 1、2、3、4、5 1、2、3、4、5 

5大便控制 10、5、0 10、5、0 5.洗衣服 1、2、3 1、2、3 

6.小便控制 10、5、0 10、5、0 6.外出 1、2、3、4、5 1、2、3、4、5 

7.上廁所 10、5、0 10、5、0 7服用藥物 1、2、3 1、2、3 

8.移位 15、10、5、0 15、10、5、0 8處理財務的
能力 

1、2、3 1、2、3 

9.走路 15、10、5、0 15、10、5、0    

10.上下樓梯 10、5、0 10、5、0  

總分   
備註: 
1. 請依據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E與 F大項內容評估 ADL、IADL。 
2. IADL計分 1分為可獨立執行，4分為完全不能自己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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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能問題評值 (評答者﹕□個案□照顧者_______) 評估日期﹕_________ 結評日期:        
評值程度為 1分(較弱)到 10分(較強) 

最希望改善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 

初評 結評 
操作能力   
(1-10) 

滿意度 
(1-10) 

操作能力 
(1-10) 

滿意度 
(1-10) 

個案 專業人員 個案 個案 專業人員 個案 

1       

2       

3       

4       

5       
 
三、生活品質(EQ-5D) 

(限個案回答，若個案無法回答，本題免填，請說明原因﹕                              ) 
               

項目 內容 初次 
評估 

結案 
評估 

行動 1我可以四處走動，沒有任何問題。 
2我行動有些不便。 
3我臥病在床。 

  

自我照顧 
 

1我能照顧自己，沒有任何問題。 
2我在盥洗、洗澡或穿衣方面有些問題。 
3我無法自己盥洗、洗澡或穿衣。 

  

平常活動 
（如工作、讀書、家事、家
庭或休閒活動） 

1我能從事平常活動，沒有任何問題。 
2我在從事平常活動方面有些問題。 
3我無法從事平常活動。 

  

疼痛/不舒服 
 

1我沒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 
2我覺得中度疼痛或不舒服。 
3我覺得極度疼痛或不舒服。 

  

焦慮/沮喪 
 

1我不覺得焦慮或沮喪。 
2我覺得中度焦慮或沮喪。 
3我覺得極度焦慮或沮喪。 

  

 生活品質總分   

 
四、復能介入目標及服務計畫(★請依個案生理極限狀態設定可行之目標) 
 

預計 12週達成目標為…(可有 3-5個個別化復能訓練目標) 延案評估 

達成目標與否 

結案評估 

達成目標與否 

本次復能 

個案的「最終目標」 

範例:我期待 12週內可以做…生活目標(參

考復能指引操作篇第 14-17頁「具體化」

描述)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短期目標 1/措施 

短期目標： 

措施：個案~ 

      案家屬~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短期目標 2/措施 

短期目標： 

措施：個案~ 

      案家屬~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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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措施 

中期目標： 

措施：個案~ 

      案家屬~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已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五、結案 

本次復能目標之結案原因 結案建議 

□1.達服務目標 
□2.個案狀況變化，不能繼續 
□3.個案 / 家屬拒絕 
□4.個案 / 家屬無動機 
□5.其他   
□6.未達結案狀態，申請延案 1組(請於完成第

8次後提出，並說明申請原因)  

□ 1.居家練習 
□ 2.轉介：              
□ 3.其他： 
□ 4.個案有其他復能問題待改善，請說明原因: 

                                      
                                          

結評簡述 

(請說明介入前後成效及配合情形) 

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加拿大職能表現測驗。 
 

督導簽章:            簽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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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案申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延案申請原因 

 
 
 
 
 
 
 
 
 
                                                  簽章:             

特約單位督導
審核 

□不建議延案，請說明: 
□建議予以延案，請說明: 
 
 
 
 

                                 簽章:             

A 級單位 
建議 

□不建議延案，請說明: 
□建議予以延案 
 
 
 
 
                                                簽章:             

長照管理中心
建議 
 

□不建議延案，請說明: 
□建議予以延案 
 
 
 
              
                                                簽章:             

審查結果 

□不同意延案，請說明: 
□同意延案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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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長照 2.0復能照護服務使用說明書 

您好   歡迎使用長照 2.0復能服務，使用之前煩請簽閱此份說明書 

 

請確認   專業人員已告知下列事項 

□復能和復健差異： 

生活自立訓練(復能) 醫院復健訓練 

1.個案自選最想做的日常生活動 

2.以解決日常生活及照顧問題優先 

3.促個案「能」執行日常生活事情 

4.可執行活動為導向 

5.提升日常生活品質 

6.期間：4-12週 

1.治癒或預防疾病對功能所造成的限制 

2.以身體功能訓練為優先：認知、動作、感覺功能復原的訓

練 

3.期間：1個月~半年內，基本功能進步 

備註：表格內容來自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復能指引操作手冊教育訓練 

□復能目標是以 12週內個案想達成的日常活動目標，這個目標是依目前的失能狀況可做到或經教導 

  可以做到的事 

□為了讓個案達成復能目標，個案的主動參與是重要的成功因素，因此家屬或日常生活照顧者的協助 

  極為重要，需配合專業人員指導內容在平時專業人員不在時，由他們協助您落實居家訓練功課 

 

※復能目標(經過 3組以內的復能服務個案可以達成的日常活動目標) 

 

12週內可達成的長期目標(我希望可以做到….事)  

 

 

 

 

短期目標、執行計畫 

 

 

 

 

 

CA07   □進食□洗澡□個人修飾□穿脫衣物□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廁 

       □移位□行走□上下樓梯□使用電話□購物□備餐□家務□洗衣服□外出□服藥□理財 

 

上述內容本人或家屬已瞭解，本人或家屬簽章：              專業人員簽章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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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市長照 2.0復能服務書面指導紀錄 

個案姓名                 日期                 專業人員                連絡電話             .     

服務日期/ 

時間 

上次教導內容

是否學會 

簡述指導內容(說明或圖示) 家庭功課 

(內容應淺顯易懂及明確，可以說明或圖示呈現， 

且需含活動執行頻率、時間及注意事項) 

執行紀錄 

(照顧者或照顧

服務員填寫/簽

名) 

 

 

第一次評估不

需要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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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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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已學會 

□尚未學會 

原因         

個案： 

照顧者： 

  

照顧者簽名:                                                 *若上述項目執行中有任何問題請向專業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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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長照專業服務-復能照護服務品質抽查表 

個案姓名:         特約單位/人員:          抽查日期:        抽查人員: 

 

抽查方式：□電訪□家訪□局端單位訪查□局端系統查詢□其他                      

 

抽查 C碼別：□CA07□CA08□CB01□CB02□CB03□CB04□CC01□CD02 

 

審查項目 審查情形 異常說明 

一、工作手冊、

專業服務契約

規範 

照專抽查 

1. 是否有依循工作手冊作業規範執行，如

回傳相關報告。 

2. 案家有特殊狀況或服務目標和核定計畫

不同等因素，是否有有和案家/照專/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討論並異動通報。 

3. 服務當月最後一日前(如遇假日需提前)

將當月服務紀錄完整正確登錄甲方指定

之資訊系統。 

4. 是否依規定收部分負擔，並開給載明收

費項目及金額收據。 

局端抽查 

1. 執行業務是否有確實紀錄(如服務紀錄

表)並留有存相關文件。 

2. 執行人員是否取得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

件和完成衛福部規定之長期照顧專業人

員數位學習平台之復及地方政府自辦之

個案研討 4小時實體課程能實務專業服

□無異常 

□有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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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基礎訓練 8小時線上課程。 

二、服務使用情

形是否有異常 

1. 照會回復和第一次提供服務時間是否符

合規範。 

2. 服務前是否有自我介紹及告知聯絡方

式，服務完後是否有約訪下次服務時

間。 

3. 服務時間是依照計畫建議及個案需求提

供服務。 

4. 服務目標和核定計畫是否一致，結案後

設立目標是否達成。 

5. 是否有教導案主或照顧者平日持續練習

的作業，和給予案家書面指導紀錄。 

6. 服務頻率是否符合衛福部規範(每週至

多 1次為原則) 。 

□無異常 

□有異常 

三、是否有不實

申報核銷 

服務次數、服務日期，檢視是否與單位系統

服務登陸相符合。 

□無 

□有 

四、滿意度 

1. 專業人員服務態度。 

2. 是否有遲到早退(15分鐘以上) 。 

3. 是否有每次提供專業服務時間至少須達

1小時。  

4. 專業人員教導是否聽得懂。 

5. 書面指導紀錄是否看得懂且可依循教導

執行。 

□滿意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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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長照專業服務-復能照護服務品質審查表 

  個案編號:                   審查日期:                    審查委員: 

審查項目 審查情形 備註/說明 

一、服務紀錄完整性 

□完整無誤 

□部分遺漏或錯誤 

□大部分遺漏或錯誤 

 

二、復能介入目標與服務計畫 

□符合 

□需部分修正 

□不符合 

 

三、服務計畫與指導內容 

□符合 

□需部分修正 

□不符合 

 

四、目標達成與結評指標 

□符合 

□需部分修正 

□不符合 

 

綜合評語 

 

審查結果 

□符合 

□需部分修正 

□不符合 

備註:審查項目二~四之審查重點為彼此間之關聯性及可行性是否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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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高雄市府衛生局長照中心復能延案審查結果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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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雄市長照 2.0專業服務個案轉案單 

轉案單位 轉案日期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  性別 
□男

□女 

主要連絡人  電話  關係  

戶 籍 地  

居 住 地  

身 份 別 □1.一般戶  □2.中低 2.5  □3.低收入戶(長照低收) 

CMS等級 □ 2級□ 3級□ 4級□ 5級□ 6級□ 7級□ 8 級 

個案狀況簡述: 

轉介原因 
 

 

處理經過 
 

 

服務人員簽章:                      主管簽章: 

-------------------------------------------------------------------- 

個案轉介回覆單 

接案單位: 

個案姓名  回覆日期  

處理情形 

一、 聯絡案家日期： 

二、 預計第一次提供服務日期： 

三、 服務時間： 

四、 提供專業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簽章:                      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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